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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启迪桑德

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2 号）核准，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发行人”或“公司”）

向 9 名投资者共计发行 167,544,409 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27.39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 4,589,041,362.51 元。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保

荐人”）接受启迪桑德的委托，担任启迪桑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

中德证券认为启迪桑德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

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发行人中文名称：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Tus-Sou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o., 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启迪桑德 

股票代码： 000826 

法定代表人： 文一波 

董事会秘书： 马勒思 

注册资本（发行前）： 854,297,580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114号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绿萝路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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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443000 

电话号码： 717-6442936 

传真号码： 717-6442830 

公司网址： www.soundenvironmental.cn 

电子信箱： 000826@soundenvironmental.cn;ss000826@126.com 

经营范围： 

城市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设施

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

及配套服务；市政给水、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环卫项目投资

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电力工程施

工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含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含园林、绿化、水体处理）技术研发、投资、建设、运

营；市政工程施工与设计；环境工程设计；道路工程施工与设计；

土木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发；信息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7 年 7 月 26 日） 

本次发行后 

（以截至 2017 年 7 月 26 日在册股

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621,240  0.89% 175,165,649 17.1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46,676,340  99.11% 846,676,340  82.86% 

股份总数 854,297,580  100.00% 1,021,841,989 100.00% 

本次发行前，启迪科服持有公司 16,924.83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1%，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完成后，启迪科服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 34,970.04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增至 34.22%，启迪科服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清华控股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后，启迪科服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启迪投资 - - 59,156,384 5.79% 

启迪绿源 - - 17,277,998 1.69% 

西藏清控 - - 5,266,447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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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金信灏海 - - 15,819,598 1.55% 

启迪科服 169,248,280 19.81% 169,248,280 16.56% 

清华控股 50,774,484 5.94% 50,774,484 4.97% 

清控资产 25,387,242 2.97% 25,387,242 2.48% 

金信华创 6,769,931 0.79% 6,769,931 0.66% 

合计 252,179,937 29.52% 349,700,364 34.22%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1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6,924.83 19.81 

2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12,704.01 14.87 

3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5,077.45 5.94 

4 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38.72 2.97 

5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329.97 2.73 

6 西藏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1,829.63 2.14 

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65.99 2.07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556.62 1.82 

9 冯志浩 1,300.00 1.52 

1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锐进 12期鼎萨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071.65 1.25 

（三）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404,504.85 2,294,359.54 1,584,869.72  954,893.35  

负债合计 1,448,805.41 1,457,219.92 956,502.21  427,326.96  

股东权益 955,699.44 837,139.62 628,367.51 527,566.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941,455.58 822,760.07 612,920.31  518,2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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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81,594.60 691,655.55 634,058.72  437,429.68 

营业总成本 157,789.91 572,643.01 530,020.90  344,246.61  

营业利润 23,368.59 120,196.84 104,923.37 92,563.97  

利润总额 25,954.51 129,917.97 110,949.38  94,291.73  

净利润 20,799.76 108,356.53 93,476.08 79,533.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1,006.45 108,135.94 93,073.96  80,395.3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80.36 -46,286.62 17,908.19 2,925.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57.63 -366,065.37 -166,111.40  -151,992.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86.91 471,531.69 279,829.68  77,944.0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2,316.36 59,749.93 131,627.16  -71,126.56  

4、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0.71 0.68 0.81 1.82 

速动比率 0.67 0.64 0.75 1.71 

资产负债率（合并，%） 60.25 63.51 60.35 44.75 

每股净资产（元） 8.68 8.46 7.24 6.14 

主要指标 2017年1-3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1 2.67 2.45 1.85 

存货周转率（次） 2.92 10.43 12.41 16.08 

总资产周转率（次） 0.08 0.36 0.50 0.5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元） 
-0.30 -0.54 0.21 0.0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61  0.70 1.55 -0.84 

销售毛利率（%） 27.57 32.88 30.54 34.49 

销售净利率（%） 11.45 15.67 14.74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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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23 15.79 16.53 16.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1 15.48 16.29 16.68 

每股收益（基本）（元/股） 0.22 1.25 1.10 0.96 

每股收益（稀释）（元/股） 0.22 1.25 1.09 0.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1.23 1.09 0.95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人民币 1 元/股。 

（三）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数量：167,544,409 股。 

（五）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27.39 元/股。 

（六）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大信会计师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2017]第 2-00060 号《验

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89,041,362.51 元，截至 2017

年 7 月 26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5,900,000.00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币 4,553,141,362.51 元，其中增加股本 167,544,409.00 元，

增加资本公积 4,387,629,028.98 元。 

（七）发行对象：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方

式 

认购股份数

量（股） 

认购金额 

（元） 

1 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59,156,384 1,620,293,357.76 

2 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7,277,998 473,244,365.22 

3 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5,266,447 144,247,983.33 

4 南通金信灏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现金 15,819,598 433,298,789.22 

5 西藏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现金 35,143,409 962,577,9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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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5,809,469 433,021,355.91 

7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10,543,022 288,773,372.58 

8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5,266,447 144,247,983.33 

9 启迪桑德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现金 3,261,635 89,336,182.65 

合计  167,544,409 4,589,041,362.51 

（八）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如果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另有规定，从其规定。 

三、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保荐人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况； 

（四）保荐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其他能够影响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关联关系。 

四、保荐人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人承诺 

保荐人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 33 条的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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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其他

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保荐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一）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工作安排：督导发行人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相关内控制度；督导发行人

遵守《公司章程》及有关内控制度规定。 

（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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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工作安排：督导发行人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督导发行人健全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完善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的薪酬体系，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并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制度。 

（三）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工作安排：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关联交易事项；按照有关规定

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四）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工作安排：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股票交易发

生异常波动或公共媒介传播的信息可能对股票交易产生影响时，督导发行人及时

向交易所报告并公告；发行人发生重大事件时，督导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审阅其他应当公告的临时报告并督导发行人及时公告。 

（五）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工作安排：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存储

管理，严格按照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定期通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因不可抗力使募集资金运用出现异常或未能履行承诺的，督

导发行人及时进行公告；按照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使用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六）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以及相关法律

及监管规则所规定的其他工作 

工作安排：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督

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对外担保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对发行

人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对发行人的违法违规事项，按照规定及时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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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发表声明。 

六、保荐人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董进修、严小洋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联系电话：010-5902 6936 

传    真：010-5902 6670 

七、保荐人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八、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

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人同意保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迪桑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董进修              严小洋 

 

法定代表人（签字）：                    

                            侯  巍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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